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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大潑酸事件引發各界的關注，新聞媒體持續的追蹤及報導讓社會大眾對於此一事件

有更多的瞭解，卻也因此涉及當事人資訊的過度揭露而逾越保密原則，對於當事人及

事件相關人士造成極大的影響，亦引發社會工作者（簡稱社工）對於專業倫理的捍

衛，以及助人工作者（簡稱助人者）對於倫理議題的反思。再者，由於此一事件之當

事人曾因親密關係暴力而被通報，因此，在本文中除了保密原則以外，亦針對預警及

通報責任加以說明，並分別討論此二項倫理守則在助人歷程中的優勢以及助人者在進

行處遇時的考量及後續影響。本文以台大潑酸事件作為主軸，旨在探討其中所涉及的

助人工作倫理議題，並透過多方管道蒐集資料，將事發經過、助人者的發言以及過去

相關文獻的佐證經過歸納、統整，盼能以不同角度瞭解此一事件，促使本文之撰寫能

夠更臻完整，增進筆者、讀者們對於倫理議題的覺察與反思，增加對社會事件的敏感

度並於深入探究的過程中有所學習與啟發。

關鍵詞：台大潑酸事件、助人工作、倫理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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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19日晚間，台大校園發
生一起潑酸事件，據報導指出，起因為

兩男學生之感情糾紛，疑因談判不成，

其中的張姓學生（以下簡稱張生）持硫

酸潑向謝姓學生（以下簡稱謝生）後，

持利器追砍之，追趕未成後將剩餘的硫

酸往自身淋下並刎頸自傷，傷重不治，

此事件除兩位當事人外，還有一位陪同

的男學生以及學校保全，共造成一死三

傷（聯合新聞網，2017）。此事件因媒
體報導而使當事人的學歷背景及性傾向

受到社會大眾關注，資訊發達更使得當

事人的個人資訊曝光，加上此事件發生

前，當事人即曾因親密關係暴力而被通

報，相關單位勢必得對外發言，通報屬

保密例外，而非保密例外之揭露則違反

助人工作倫理中的保密原則，極有可能

對當事人造成傷害。然而，在各大媒體

上都能看到對於此事件的種種細節，除

了事發經過、社工處理流程以外，連帶

當事人及其家人的背景，甚至連當事人

之間感情發展都被鉅細靡遺的描述，如

此大範圍的揭露將有傷害當事人的風

險，且此事件確實造成相當大的爭議及

影響，包含對於當事人資訊的揭露過多

與不當標籤、社會輿論對於當事人及相

關人士的傷害以及產生不安的社會氛圍

等，以助人專業工作倫理而言，涉及到

保密原則、通報責任及當事人免受傷害

權等議題，對當事人、相關人士及社會

造成負面影響，不但引起社會福利相關

單位的重視，衛生福利部（簡稱衛福

部）亦因而出面坦承疏失。當重大的社

會新聞事件發生時，涉及的不只是助人

工作本身，也會跟其他專業有交集，在

學校場域時會與行政人員、教師、家長

有所連結，在社區場域之事件若演變成

社會事件，則與記者媒體、一般民眾或

閱聽人有所接觸。當事件本身導致社會

系統不穩定時，民眾基於本能投射的心

理，會以放大鏡檢視突發的社會事件，

如果處理不當，很有可能造成社會的恐

慌跟偏見，從各個角度都能看見此一事

件帶給社會極大的影響。

倫理守則應是提供助人者在處理與

當事人之間錯綜複雜的互動關係時的準

則，目的在於保障服務品質，維護當事

人的福祉（蘇以青、董力華、黃瑛琪，

2009）。因此，助人工作者除了對其領
域需要具備專業能力以外，在投入一個

事件之前，需要對事件的當事人及其所

處環境有一定的敏感度，才不容易造成

二度傷害。然而，筆者們從此一事件中

看見倫理議題值得被探討與省思之處，

因此，本文將以台大潑酸事件作為主

軸，探討與事件相關的倫理議題及後續

效應，盼能藉由撰寫本文增強自身對於

倫理議題的敏感度、提供讀者不同面向

的思考及提升對於助人工作倫理的覺察

與反思。

當今的社會已經是密不可分的網

絡，助人工作不僅僅是做好自身工作即

可，也經常會和其他專業領域有合作跟

交集，即便服務對象是眼前的當事人，

但基於保障當事人的免受傷害權以及對

於社會的責任，助人者也需要對其他專

業領域有一定的認識。此一事件的發

生，引起社福單位及其他助人工作者對

於保密議題的討論，除了社工倫理法

規，美國諮商學會（American counseling 
a s s o c i a t i o n ,  A C A）也在倫理守則
（2014）中指出，保密是信任的來源，
也是諮商過程中關係建立的基礎。對於

助人者與當事人而言，保密是維持關係

壹、前言

貳、倫理議題與事件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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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石，更會影響後續晤談的效益。

再者，新聞媒體鉅細靡遺描述事發

之細節、就醫情形、刊出各種相關的影

像，以及挖掘更多有關當事人及其家屬

的個人資訊，向民眾不斷揭露，是為了

滿足人們窺探內幕隱私的慾望，還是基

於「知的權利」？在資訊揭露的過程

中，是否會因此傷害到當事人？2016年
內湖隨機殺人事件中受害女童（又名小

燈泡）的母親王婉諭（2018）出席國家
通 訊 傳 播 委 員 會 （ N a t i o n a 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NCC）辦理
的公聽會時呼籲新聞媒體，報導時不但

要考量當事人或相關人的感受，還要思

考對於社會公益是否有所幫助，同時她

也指出，目前的法規，當事人得以針對

錯誤的報導要求媒體限時內更正或循法

律途徑處理，但以當事人的立場，事件

發生已是傷害，媒體報導是二次傷害，

倘若又得和媒體要求更正反而造成第三

次傷害。因此，以下將助人工作倫理之

保密原則作為起始，並探討台大潑酸事

件中當保障隱私權的保密原則遇上受言

論自由保護的新聞報導時的情況、處遇

時的考量及後續影響。

一、保密原則

「保密」屬助人工作倫理之基礎，

目的在於控制資料及其取得之途徑及保

護當事人的隱私（Bradley, 1989）。保密
在關係中存在連結、信任和安全的意

義，當事人希望對話內容及其於專業關

係中所提及的事件或感受能受到保護，

且不被第三方所知道，換言之，無論當

事人遇到什麼問題來機構求助，哪怕只

是申請福利補助或是諮詢相關問題，都

希望能建立互信的關係及得到適當的回

應。保密與隱私是助人專業關係產生信

賴的重要關鍵，促使當事人感到安全、

可以暢所欲言，自然容易產生互信、共

同合作的專業關係並為此關係帶來正面

的發展。因此，在助人工作中，保密原

則奠基於對當事人隱私之尊重所形成的

專業約定或契約，以免不當的介入引發

對人權利的侵犯，如此一來，保密的承

諾將對於專業關係具有正面的效益（江

季璇，2004；林欣蓓，2017；Younggren 
& Harris, 2008）。

保密原則在法律概念上即為隱私

權，為控制自我與他人之界限的權益，

此界限在訊息的流通上是最常被限制的

（Sieber & Stanley, 1988），同時也是憲
法所賦予的權利，亦即「保障人民決定

是否揭露其個人資料、及在何種範圍

內、於何時、以何種方式、向何人揭露

之決定權，並保障人民對其個人資料之

使用有知悉與控制權及資料記載錯誤之

更正權。」基於憲法的基本保障，更奠

定了保密及隱私權在助人專業關係中的

正當性（劉名誼，2013），保有隱私是
個人的權利，也是尊重個人主權的基礎

（江季璇，2004）。
保密的優勢在於保護當事人的自主

與隱私權及關係之建立，同時也是助人

者的責任和工作基本原則，然而，保密

也 具 有 範 圍 性 和 例 外 （ 林 欣 蓓 ，

2017），並非適用於每一種情境。根據
美國諮商學會倫理守則（2014）指出，
保密有其特殊的狀況，當這些特殊的狀

況出現時，助人者就必須考量到保密的

例外，例如：涉及緊急的危險性，危及

當事人或其他第三者時；評估當事人有

自殺危險時；當事人有致命危險的傳染

疾病時；涉及法律有關的規定時以及助

人者負有預警責任時。由此可知，在助

人工作中，倫理的存在應具有彈性而非

僵化且固定不變的（鍾菩璿、蕭慧貞、

陳桂琴、蔡雨芊、吳芝儀，2017），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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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是最基本的倫理守則，依循的同時仍

尚存彈性空間，於必要時仍須考量是否

破除保密原則以維護當事人、相關人及

社會的福祉。

二、當保密原則遇上新聞自由

新聞媒體是構成現代社會在資訊的

流通上相當重要的一部分，面對隨時變

動的國內外局勢，若欠缺新聞媒體的報

導，民眾有時很難真正掌握到現實脈

動。因此，新聞媒體對於各種資訊的蒐

集和報導，在生活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

色。而當新聞媒體要報導時事，免不了

資料的蒐集，其蒐集之行為一方面是為

了將新聞呈現給社會大眾知悉，但一方

面也可能侵害到相關人士的隱私，然

而，應該如何權衡隱私權與新聞活動的

採 訪 自 由 是 很 困 難 的 （ 許 恒 達 ，

2017）。報導之倫理應根基於新聞媒體
負責任的想法與決定，同時能夠增進民

眾的價值與尊嚴，並能培養真誠、公

平、負責的態度，尊重自己以及其他人

（程予誠，2009）。換言之，新聞媒體
應擔任客觀且公正的知識傳遞者，報導

時應避免加入過多主觀想法或價值觀，

保持真誠、公正並尊重他人。然而，在

現代的社會新聞中，媒體經常揭露一些

容易引起民眾好奇而無關公眾利益的個

人隱私，雖然民眾有所謂知的權利，但

此權利應是民眾有向政府請求公開某些

公務相關資訊的權利，這與公開個人資

訊並沒有太大的關聯，媒體確實為民眾

體現了知的權利，卻也可能造成隱私權

的侵犯，當新聞自由與個人隱私兩種權

益產生衝突，便形成新聞自由與隱私之

間的模糊地帶（邱伊翎，2010；袁曉
波，2006）。

在此事件中，筆者們看到的是新聞

媒體對於當事人家屬、兩位當事人背景

及過往事件的窮追不捨，透過文字敘述

或以照片、影片等視覺方式呈現。這是

一個社會矚目的事件，事發後新聞媒體

不斷的更新資料，兩位當事人的身家背

景、交往情況、事發的情形等，都在媒

體鍥而不捨的追蹤之下，讓社會大眾對

這整起事件的脈絡有全面性的瞭解。然

而，新聞媒體各式各樣的報導，仍如以

往的過度渲染，雖然照片大部分會經過

後製處理，但是像這樣拍出災難現場死

傷慘重及家屬悲慟畫面的影像可能會帶

來負面的影響（莊雅竹、梁維真、楊子

毅，2016），不但無助於釐清事件始
末，更可能添加社會集體恐懼的想像。

而對於當事人及其家屬的各種「起底」

（意指查出個人資料或照片等隱私資訊

並公諸於世）、在網路上留言的霸凌行

為，再加上在個資被洩露的過程中，當

事人的性傾向也隨之被攤在檯面上，像

這樣「被出櫃」的經驗可能使同志產生

身份焦慮，需要長期的自我消化跟療

癒，倘若其家屬還未準備好接受親人出

櫃的事實以及承受外界的眼光，更會導

致當事人及其家屬須背負多重壓力，諸

如上述的隱私揭露，對當事人及其家屬

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影響（台灣臨床心理

學會，2017；李姿佳，2017；崔樂，
2017），而且刻意點出當事人同志的身
份，可能也會在無形中加深社會對於同

志族群的偏見及汙名化。綜合上述，新

聞自由固然反映了民主的內涵、體現民

眾知的權利並使民眾對於社會事件有脈

絡性瞭解（袁曉波，2006），但是也不
應在遇到重大社會事件就逾越倫理界限

而傷害當事人或帶給社會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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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處遇上的考量及後續影響

保密原則基於當事人的隱私權，除

法律明文規定須通報之狀況，否則助人

者仍須竭盡所能保護當事人隱私（林家

興，2014）。實務工作中最常見的倫理
困境莫過於是保密議題。由於助人工作

最主要目的在於維護當事人的權益並增

進其福祉，然而，揭露服務相關內容可

能對當事人造成傷害，保密例外對於助

人者與當事人的關係無疑是一大隱憂，

亦非助人者能夠預測及評估的，即便助

人者服務的場域不盡相同，卻普遍存在

著對於保密議題的困惑與掙扎（吳東

憲、吳芝儀， 2 0 1 6；鍾菩璿等人，
2017；Kolay, 2012）。

當重大社會事件持續延燒時，許多

人會被牽連其中，助人者不該為了迎合

媒體報導的需求而棄守專業倫理。此事

件發生後，部分輿論相當關注兩位當事

人之間的關係，然而衛福部所屬單位及

北市家暴中心逕向媒體詳細說明當事人

輔導紀錄，包括當事人遭遇的困境、求

助時間點、當事人互動情形等細節皆被

主管機關直接揭露，如此的作為引起基

層社工的批判聲浪，尤其在未經同意的

情況下由主管機關洩露當事人資訊，加

上新聞媒體不斷追蹤及報導，不僅第一

線的社工陷入困境，亦可能在無形中加

深了民眾對於助人工作的不信任感，使

得未來有需求的民眾對於求助社福單位

感到卻步（苗博雅，2017）。除此之
外，釐清責任歸屬、檢討流程中是否有

需要改善的地方，避免憾事再次發生應

是在事件發生後亟需被重視的，但在社

會文化影響之下，這樣的過程經常充滿

責難個人的意味，進而陷入「究責」的

氛圍。當媒體的言論自由與當事人隱私

兩種權利拉扯，並挾帶「究責文化」

時，助人者捍衛當事人隱私權利的倫理

守則應該成為抵禦言論自由及究責文化

的強力盾牌。因為究責不會讓社會進

步，反而形成對立。唯有整個社會一起

面對眼前所遇到的問題，並由政府部門

首先建立回應媒體的規範，相關權責單

位能夠代替不能或不願面對媒體的當事

人，整合相關單位與資源，並告知媒體

何謂錯誤或不適切的報導，協助媒體瞭

解報導的底限為何，以尊重當事人隱私

及專業保密原則，在此同時，社會輿論

也必須拋開長久以來的究責文化，支持

社工捍衛其專業所信仰的價值（王婉

諭，2018；李姿佳，2017），如此一
來，更能維護服務品質，讓助人工作不

致流於形式，而是能獲得民眾的信任，

促使助人者秉持信念持續提供服務。

預警及通報責任的目的在於助人者

如何保護當事人的同時亦保護可能受傷

的第三者。預警及通報與保密有著互相

對立的拉扯（王智弘，1995），Gehring
（1982）曾提出預警概念：雖然法律上
對於控制他人的行為並無強制力，但仍

然會有例外的情形，當一個人的行為是

需要加以控制的時候，或是該行為會造

成他人受傷害或可能有受害者時，法律

則可強制要求助人者對可能的受害者提

出預先的警告，因此，預警的責任對於

助人歷程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換言之，

助人工作的保密原則會受到法律規範的

影響，進而需要助人者留意是否有預警

及通報的必要，以保護當事人及相關人

士。

依據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諮商專業

倫理守則（2002）寫道：「專業輔導人
員應覺知自己對國家、社會及第三者的

責任。若當事人的行為對上述團體或個

參、事件中的預警及通報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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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安全顧慮之虞時，應即刻提出預

警。」當助人者發現當事人可能有發生

自殺、傷人、暴力事件、罹患法定傳染

病之虞，應負起預警的責任，正視其潛

在的危險並加以預防，避免造成當事人

或無辜第三者的傷害（吳東憲、吳芝

儀，2016），也就是說，預警的優勢在
於：助人者可於事件發生前提出警告，

以確保當事人及相關人士的福祉不受侵

害並將潛在風險降至最低。倘若家庭暴

力事件、性侵害事件、兒童及青少年照

顧不當、身心障礙者權益侵害、老人虐

待等保密例外情況真實發生時，助人者

則須盡通報之責任（謝璦如，2013）。
因此，當情況演變至必須預警或通報，

表示助人者是以維護當事人及相關人士

的權益為優先的前提之下打破保密原則

的限制。在保密例外的情況中，預警及

通報有其必要性和優勢，但亦有其兩難

之處。以下將從此一事件曾觸及保密例

外情境的親密關係暴力議題開始，並探

討此議題於預警、通報及處遇時的考量

和影響。

一、親密關係暴力

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於2007年將家
庭、婚姻、同居及約會等不同親密關係

中存在的暴力問題，正式界定為親密關

係暴力（H a r v e y,  G a r c i a-M o r e n o,  & 
B u t c h a r t ,  2 0 0 7；陳若璋、王沂釗，
2012），台灣則在2015年時將親密關係
暴力納入家庭暴力防治法（簡稱家暴

法）中，並於2016年正式施行。根據社
團法人台灣防暴聯盟（2011）指出，絕
大部分施暴者得知有助人者介入處遇

時，直覺認為助人者會影響受暴者的想

法，像是教唆、慫恿受暴者反抗自己的

命令、離婚、離家或採取法律行動等，

甚至也覺得家庭會被破壞，而受暴者則

擔心一旦上法庭或相關單位介入會導致

施暴者的憤怒、報復或影響扶養孩子的

權利等，使其難以抉擇是否需要採取法

律途徑。同時，過去一篇以訪問家暴社

工為題的研究指出，大部分的受訪社工

認為運用法律來約束家暴的目的是促進

家庭和諧，立意甚佳，但實際運作上亦

有許多家庭因法律的介入而破裂（鄭瑞

隆，2004），換言之，無論哪一種形式
的家暴都攸關雙方關係的品質，處遇上

都有難處，但當助人者碰上遭受親密關

係暴力的當事人時，若能及時且給予合

適的協助，並盡到預警或通報的責任，

後續亦積極追蹤，將對於當事人及相關

人士的安全更有保障。

根據記者倪浩倫（2017）報導指
出，謝生9月時因脖子受傷送醫，事後證
實是時任伴侶張生所傷，經醫院通報

後，社會局、警政及自殺防治中心等相

關單位便立即介入，並將該案列為高危

險個案，於此情況下，如果當事人願意

便可申請保護令。然而，因當時正處於

分手初期，謝生便以「擔心刺激到對

方」為由拒絕聲請保護令，經社工評估

後為此案擬定安全計畫，提醒謝生避免

單獨行動或與張生見面，並持續和社工

保持聯繫（蔡慧玲、林志堅，2017），
不料仍發生憾事。此事件雖然曾因親密

關係暴力而被通報，相關單位亦試圖介

入協助，但從新聞報導的轉述中仍能看

出謝生的處境，尤其牽涉到法律規範

時，更容易引發當事人對於關係是否會

受到破壞的擔憂，雙方的關係也可能因

此受到影響而不再和諧，各個面向的顧

慮都會左右當事人的想法與決定，使得

助人者在親密關係暴力的處遇上變得更

加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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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處遇上的考量及後續影響

社會工作領域相當重視對於弱勢族

群的協助與協助當事人自主決定（王叢

桂，2004），因此，當助人者協助受暴
者時，除了以其人身安全緊急程度為優

先協助外，還需依專業職責規定告知其

應有的權益、相關的社會資源後，由當

事人決定未來要接受的服務項目與內容

（社團法人台灣防暴聯盟，2011），因
此，若當事人不願接受更完整的協助或

相關資源的介入，即便助人者認為有其

必要性，仍須給予尊重，這樣的情境有

時會使助人者感到兩難，且對於當事人

的處境也會感到憂心。在此一事件中，

謝生考量到張生情緒狀態尚不穩定而選

擇不聲請保護令，社工僅能尊重其決

定，並擬定安全計畫並採取追蹤的方

式，像是分派不同社工分別陪同兩人前

往精神科就診，進行心理和精神方面的

治療，以及請警方派員勸導張生等（倪

浩倫，2017），但謝生與張生是否會再
次有突發狀況並非預警或通報就能夠確

保的，對社工及相關人員而言仍是不確

定因素。

除此之外，若在通報之後使得更多

人得知當事人的資訊，或使得當事人面

臨被標籤化的危機等後續效應，都可能

對當事人造成二度傷害（吳佩芬，

2012）。陳若璋與王沂釗（2012）亦提
到，當碰上須預警或通報的狀況時，意

味著助人者須打破保密限制，但當事人

可能會礙於擔心身分曝光、名譽受損等

因素而要求助人者不要對其他人透露。

在此一研究中也指出，在親密關係暴力

事件的處遇中，助人者經常會遇到的是

對於通報是否應取得當事人同意，維護

當事人福祉固然重要，但當人身安全與

保密原則產生衝突時，對通報之執行便

會有疑慮，從而使助人者陷入當事人自

主、安全顧慮及保密原則之倫理困境。

從發生台大潑酸事件直至後續的媒

體追蹤，都可以看到來自許多面向的報

導與討論，包含對於事發經過詳細的撰

述、助人者出面捍衛專業以及相關單位

的聲明。而這些事件所帶來的社會動盪

與議論，不斷提醒著助人者專業倫理的

重要性，無論是保密原則、保密例外或

是預警及通報等倫理議題，助人者對於

倫理議題的敏銳度與評估並不僅限於保

護眼前的當事人，更包括事件所有相關

人士及社會大眾。誠如事件中張生與謝

生的家人、朋友以及曾與他們有過接觸

互動的人們，更是在事件發生後帶給他

們生活上極大的改變和影響。筆者們透

過資料蒐集、統整及事件探討，將此過

程的收穫歸納為二，首先是對倫理議題

的覺察與反思，再者為深入探究後得到

的學習，並針對此二項敘述如下作為總

結。

一、對倫理議題的覺察與反思

從不同面向簡要探討台大潑酸事

件，筆者們發現有許多議題可以與助人

工作者本身的倫理議題相呼應，再次提

醒了我們保密倫理在助人工作中的重要

性，如果沒有確實遵循，將會傷害當事

人，但當遇上例外情況時，則要保有彈

性。在保密例外的預警及通報這部分，

要以當事人的福祉為優先考量，審慎評

估並與當事人充分討論後執行。於此同

時也要具備多元文化的意識，在幫助特

殊及少數族群的過程中要盡可能汲取相

關的知識並時時覺察自己的態度，避免

肆、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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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先入為主的偏見及不當標籤而影響

關係或造成傷害。

筆者們認為身為助人者，在助人過

程中應時常回首檢視專業倫理規範，將

當事人最高福祉與權益放在心上，保護

當事人免受傷害，並時常提醒自己要對

各種議題保持覺察及反思，調整自身狀

態，以增進助人的品質。

二、探討此事件之過程帶來的學習

為探討此事件，筆者們從各方蒐集

資料，盼能透過不同來源的資料來豐富

內容，使文章的呈現能更臻完整。因

此，除了助人工作倫理之外，更增加了

對於新聞自由、家庭暴力防治法、隱私

權等和事件相關領域的認識，因此，以

下將針對探討事件及撰寫過程中的學習

以列點方式說明：

（一）保持客觀

事件的發生可能涉及的範圍很廣，

應該要嘗試從不同的角度去瞭解同一個

事件，才不會過度主觀而妄下論斷。

（二）保有彈性

社會是不斷變動的，助人工作歷程

中的情況也是無法預測的，藉此提醒自

己在未來成為助人者時，對於倫理守則

及對當事人的處遇都要保有彈性，依據

當前的情況進行調整，以合乎保障當事

人福祉之原則。

（三）適時諮詢

倫理守則有時會受到情況或環境的

限制而難以完全落實，也會有其模糊地

帶，所以未來若碰到兩難的倫理困境

時，應多方評估並與其他專業人員討論

後再決定如何實行。

新聞媒體是生活中能最快獲得時事

資訊的管道，而如何在資訊追蹤及倫理

中取得平衡則是需要思考的。當發現資

訊已受到渲染或偏頗時，應停止散播，

且應從不同的來源蒐集資料，盡可能保

持客觀，以降低因報導而帶來的負面影

響。這一段撰文的過程，對筆者們而言

是對於社會事件及倫理議題的再次提醒

和省思，同時也期許自己能帶著這些學

習和啟發邁向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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